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社会保险
“全市通办”工作方案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提升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的便捷性，减轻参保人员负担，扩大社会保险覆盖面，结合我市实际情况，特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工作目标
打破传统参保模式受户籍限制的局面，变“属地经办”为“多点可办”，实现灵活就业人员在全市范围内任选社保经办机构参保缴费，让参保人员无需返回户籍地即可通过线上线下渠道完成办理参保，提供“家门口”社保服务，减少参保人员时间和交通成本，提高业务审批效率。
二、主要任务及工作措施
（一）打破区域限制
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的户籍限制，允许其在全市范围内自由选择社保经办机构办理参保手续。各级社保经办机构依据参保人员身份证即可实现参保业务的异地办理。
（二）优化服务模式
1.加强线下服务：在各级社保经办机构设置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服务窗口，为参保人员提供咨询、指导和办理服务。优化窗口业务流程，简化办事手续，提高办事效率。
[bookmark: _GoBack]2.拓展线上服务：借助金保工程一体化平台外部受理端及“掌上12333”“龙易办”等手机APP，让参保人员可以随时随地通过网络办理参保登记、缴费申报、信息查询等业务。加强线上服务的宣传推广，提高参保人员对线上服务的知晓度和使用率。
三、工作要求
（一）提高思想认识。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全市通办”是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重要体现，也是优化营商环境的具体举措，各级社保经办机构要高度重视，认真组织实施，确保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社会保险“全市通办”工作顺利推进。
（二）加快工作推进。各级社保经办机构要加强经办人员业务培训，切实提升经办人员业务能力和服务水平。及时收集参保人员的反馈意见，对工作中出现的问题进行及时解决和优化。
（三）强化宣传引导。加强灵活就业人员参保“全市通办”事项宣传，通过微信公众号、LED屏、宣传栏多种渠道，结合“社保服务进万家”等活动，广泛宣传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社会保险“全市通办”政策的内容和办理流程，切实提高参保人员的知晓度和认可度。

